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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业 委 员 会  
 

第 二 十 二 届 会 议  

2014 年 6 月 23－27 日，意大利罗马 

加强粮农组织全球技术委员会间的协调与合作  

 

I． 背 景 

1. 对粮农组织在林业领域作用和工作的战略评价建议：“粮农组织高级管理层

应为各法定机构/咨询机构加强开展更有效的互动和合作奠定基础，推动战略优先

重点设定工作。具体而言，粮农组织应促进林委和农委加强有效互动和合作，措施

包括：（i）林业部和农业部共同编制一份机遇和挑战简报；（ii）设立林委农委联

合专家组，就需要粮农组织各部门联合开展的关键跨部门活动，向两个委员会提出

战略优先次序方面的咨询意见。”管理层在对该战略评价结论的回应中，建议更加

积极地协调负责自然资源管理的各法定机构的相关议程，从而落实战略评价中提出

的建议。 

2. 林委第二十一届会议从多个角度研究了林业跨部门合作。在讨论“里约+20”

峰会成果时，林委建议粮农组织支持各国“突显可在各部门和各土地管理政策和

机构之间加强林业和农业联系的方法，提高粮食安全 1”。在加强林业的跨部门联

系方面，林委建议支持各国“在景观层面利用综合措施推动实现森林和树木的可持

续管理，并酌情与农业和其他土地利用系统相结合 2”。林委尤其关注战略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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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结论，建议粮农组织“探讨在农业委员会、林业委员会、渔业委员会之间的进

一步合作，如设立林委农委联合专家组”，并“向 2014 年林委下届会议报告所采

取的措施和行动3”。 

3. 文件 COFO 2014/6 全面说明了为落实上述建议所采取的行动。此外，事实

证明，新的《战略框架》具有重要意义，其提出的战略目标可为 2014-15 两年度及

今后在执行《工作计划和预算》方面开展跨部门合作奠定基础。文件 COFO/2014/7.1

提供了更详尽信息。  

4. 已采取特别措施，促进相关领导机构加强合作。三个委员会的秘书处举行了

会议，探讨今后可能采取的进一步措施，并注意到有必要提交一份提案，供相应主

席团和领导机构审议。会议指出，有必要提请各主席团和领导机构注意林委发出的

与其他技术委员会合作的呼声，并作出适当回应，授权相关部门开展进一步行动。 

5. 在讨论关于实施林委上届会议上提出的建议时，指导委员会要求秘书处与

相关部门合作，共同编写关于此类进程的概念说明，并在适当时候提交相应主席团

审议，决定是否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中将该问题列入议程。  

II． 建议今后采取的举措 

6. 新的粮农组织《战略框架》为落实建议提供了充分机会。尽管战略目标 1-5

旨在确保实施层面的良好合作，但在战略目标 6 的框架内促进相关法定机构开展类

似合作也同样至关重要。  

7. 此前召开的协调会议指出，如果林委的合作建议能得到相关技术委员会的

积极响应，将有利于实现最佳进展。为促成此类合作，请各技术委员会：  

 考虑根据以往决定提出的指导意见，实施林委的建议；  

 探索使各委员会获得此类合作授权的机会；  

 确定共同感兴趣和共同关注的事项（参见附件 I：关于渔委、林委和农委

可能共同关注领域的背景信息）；  

 审议用于执行可能授权的适当机制，包括加强《战略框架》（各项战略目标）

框架内的合作，提出实质性建议供编制 2016-17 两年度《工作计划和预算》

时参考； 

 寻求机遇，在各委员会即将召开的会议上和休会期间处理共同议题或共同

关切的问题；  

 考虑建立联合机制，如工作组或专家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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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确定当前《工作计划和预算》的重点领域，为本两年度期间的合作提供

指导； 

 为各委员会即将召开的会议研究该问题提出建议。 

8. 为便于各委员会审议，秘书处将：  

 准备对以往和当前的合作及联合举措开展全面审查；  

 与相应战略小组就在战略目标中反映共同关注的主题开展磋商；  

 为渔委、林委和农委今后的合作进程拟定一份时间表 /路线图草案。 

III． 审议要点  

9. 林委不妨： 

 鼓励各国加强在农业、渔业、林业和其他土地利用部门的合作，从而推动

实施景观层面的综合方法；  

 特别是请农业委员会和渔业委员会寻求与林业委员会的合作机会，并为两个

委员会的秘书处提供相应指导，以期处理上文第 7 段确定的关键问题；  

 请上述委员会酌情考虑设立技术附属机构。  

10. 林委不妨要求粮农组织：  

 继续推动在战略目标框架内开展跨部门合作；  

 经与相应主席团磋商后制定一份详细的合作提案，供各技术委员会在其即将

召开的会议上审议；  

 在林委第二十三届会议上报告所取得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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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关于渔委和林委可能共同关注领域的背景信息  

1. 目前有机会在以下两个战略领域加强与渔业计划间的协调：连接海洋生态

系统与陆地生态系统的沿海生态系统；更广泛景观层面的水资源管理和流域管理。

具体建议主要来自于（但不限于）近期发布的《全球蓝色经济倡议》文件，内容

涉及： 

 红树林，作为海洋与陆地生态系统之间的边界，为以下领域合作提供充分

机会： 

o 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作为重要的碳汇；  

o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作为渔业重要的基因库和育种地；  

o 保护沿海地区免受自然灾害与侵蚀；  

o 旅游业和休闲游钓。 

 在景观层面将水产养殖活动与其他自然资源管理活动相结合，可促进以下

领域的合作：  

o 为景观层面的规划工作提供知识库；  

o 改善涵盖农业、林业水资源管理和渔业领域的综合流域管理做法；  

o 支持制定扶持性政策，建立立法和体制框架以及财政机制。  

关于农委和林委可能共同关注领域的背景信息  

2. 农业和林业用地各占全球土地面积的 30%左右，作业范围往往相邻，并一直

存在相互交流。在缺少跨部门协调进程的情况下，某一部门的活动很容易对另一部

门构成损害，从而产生冲突，无法促进实现协同作用。林委第二十届会议回顾了农

委第二十二届会议上的讨论，呼吁两个机构在农林兼作、土壤和水资源等所有相关

领域开展更密切合作。 

3. 可在以下领域加强林业与农业部门间的合作：  

 在景观层面实现可持续森林管理与农业和其他土地利用系统的结合；  

 采取综合方法实现粮食安全、农村扶贫、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生物多样性

保护和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  

 防治沙漠化和土地退化，解决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的根源问题；  

 推广农林兼作，从而：  

o 提高农村生产系统中木质和非木质产品的生产总量并促进生产多样化，

同时增加环境效益并加强生态系统的存活力和抵御力；  

o 有助于实现气候智慧型农业。  


